温馨提示：
税务局代开劳务电子发票流程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增值税电子发票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纳税人可通过手机扫码在平台自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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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识别图中二维码，进入电子发票互联网代开系统
二、填写个人身份证信息及验证码并登录
三、点击“电子代开发票申请”
四、发票信息编辑
1. 选择地市——呼和浩特市

2. 选择旗县区
3. 填写购买方信息
购买方全称：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121500004600222007
地址、电话（可不填）：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镇大学城
                       0471－4909987
开户银行及帐号（可不填）：中国银行呼和浩特市亿峰岛支行
155600267217
五、选择商品：

选“非学历教育服务”：根据提供的具体应税劳务项目填开 
填写金额等信息，按步骤进入后续流程。
